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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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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速与编辑部联系，以便寄发稿

费。电话：（022）23602884。

参加最近的“秋招”（即秋
季校园招聘，每年针对应届毕
生的大规模招聘活动），李敏
（化名）很是受伤——即将从北
京某985高校研究生毕业的她，
连续被几家心仪的企业拒之门
外，“因为我本科毕业于一所名
不见经传的普通院校”。李敏
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的
自尊心被按在地上摩擦，第一
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

企业看重第一学历

求职者感到被歧视

进入大学后，为了提升自
己，李敏学习非常刻苦，不但
拿到了国家奖学金等奖项，还
成为该校首个考入北京某985
院校读研究生的学生。

然而，读研期间，李敏的
自豪感一点一滴消失，不仅因
为她发现自己跟同学相比没
有什么优势，很多同学本科就
读985院校，更重要的是，“本
科双非”（非985和211院校）标
签似乎一直伴随着她，哪怕是
寒暑假实习，用人单位似乎都
很看重“这个”。

让她尤其无奈的是此次
“秋招”的经历。李敏发现，这
些企业大部分需要求职者填写
第一学历，分了三档：985院校、
211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她无
疑属于第三档普通本科院校。

后来，李敏“学乖”了，在
简历上写学习经历时只写研
究生阶段的，但面试时仍会被
问到本科毕业院校的情况，而
当她说出本科毕业院校时，伴
随而来的往往是面试官意味
深长的眼神，和匆匆收尾再无
后续的面试结果。

来自湖北武汉的陈思思
（化名）与李敏有类似的遭遇。
她同样毕业于一所“本科双非”
院校，之后研究生考进北京一
所985高校。她求职的结果基
本是“未通过第一轮面试”。

“很多企业都在意求职者
的本科学历，是不是全日制，
是不是985或211院校。有的
企业比较直接，明确本科非
985或211院校不招录，有的企
业比较含蓄，不明说，但在投
简历或面试过程中能明显感
受到。”陈思思说。

对此，某“大厂”（大型互
联网公司）一位HR向记者直
言：“我们招录部门产品经理，
学历要求研究生，且第一学历
门槛是211院校，核心部
门 第 一 学 历 门 槛 是
QS100（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榜单）。越是头部公
司、核心岗位，对第一学
历的要求就越高。”
“简历只写研究生学

校、不写本科学校的，一
律默认第一学历不达
标。”这位HR说。

在浙江杭州从事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的李女士证实：
“我们公司领导比较看重学
历，因此只招聘985、211院校
毕业的研究生，如果应聘人数
比较多，则综合考虑求职者本
科毕业院校。”

正因为这种现象较为普
遍，社交平台上有关讨论也很
多。“第一学历是永远的伤吗”
“上午向HR申请offer，下午被
HR电话告知只收‘双一流’高
校学生”等帖子引发热烈讨论。

违反法律有失公平

产生不良价值导向

实际上，“第一学历”本身
就是个伪概念。

2021年9月，有网友在教
育部互动留言提问：“请问专
升本（非成人高招专升本）毕
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
本科？”

教育部答复称：学历是指
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
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

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
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
学历”这个概念。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企业
招聘时注重第一学历涉嫌就
业歧视，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
业的权利。
“第一学历既不是法定概

念，也不等同于业务能力，反
映的仅仅是应聘者曾经的学
习经历和背景。用人单位在
招聘过程中对第一学历进行

限制并基于刻板印象对应聘
者区别对待，违反了劳动法律
规定，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业
权。”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
院讲师杨雅云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教授姚金菊认为，第一学历歧
视会产生如同法律规范类似
的指引作用、预测作用，影响
受歧视群体自我发展与奉献
社会的积极性并产生不良价
值导向——无论其如何努力
也无法消除第一学历的烙
印。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
的良性发展，甚至造成阶层固
化的现象。

然而，在记者采访的多名
2024届应届毕业生中，面对这种
不平等对待，虽然很多人都知道
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这一
情况，但他们均选择了“沉默”。
“个体维权困难重重且往

往收效甚微，所以不愿意向劳
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杨雅
云说。

对于第一学历歧视现象
为何屡见不鲜的问题，姚金菊
认为，招生规模的扩大是原因
之一，大量毕业生涌入就业市
场，用人单位特别是“大厂”就
有了拣选的余地，设立各种不
合理的门槛；此外，用人单位
的选取标准、招聘成本、岗位
数量、结构优化等因素强化了
这种歧视。因为招聘综合考
察成本较高，不符合大部分企
业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原则，第
一学历就成为方便快捷的筛
选条件。

受访专家认为，劳动法律
没有明确列举包括第一学历歧
视在内的学历歧视，原则性的
规定难以应对各种就业歧视现
象，为企业等用人单位的第一
学历歧视行为留出了“空子”。

法律层面予以明确

发布案例警示企业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
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
用人导向，要按照岗位需求合
理制定招考条件、确定学历层
次，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
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
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

法律层面，就业促进法规
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
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
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明确，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
障监察的职责之一，即“检查
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根据
教育部数据，我国2024年高校
毕业生数量预计达到1187万
人，如何减少和避免他们在找
工作时遭遇第一学历歧视呢？

受访专家认为，首先需要
在法律层面对包括第一学历
歧视在内的学历歧视形式予
以明确。杨雅云建议，由立法
机关对就业促进法相关条款
予以解释，或者在修订就业促
进法时将学历歧视予以列举，
为社会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姚金菊认为，就业促进法
在明确规定法定禁止区分事
由时使用“等”字结尾，表明该
条款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开
放性条款，可以作为消除第一
学历歧视的基本规则；就业促
进法第三章侧重于保护相对
弱势群体，同时也设定了对用
人单位的相关义务规定。

姚金菊提出，各级政府劳
动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派
员检查、抽查等形式，对用人
单位招聘是否遵循就业公平
原则进行监管；可以依职权或
依申请，对招聘过程中确实存
在第一学历歧视的用人单位
给予一定程度的行政处罚，并
将处罚情况作为典型案例予
以公示，引导用人单位平等对
待每一个劳动者。

根据就业促进法的规定，
劳动者有权就其遭遇的就业
歧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丁一 陈磊（摘自《法治日报》）

直播带货已成为拉动我国
零售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但
部分主播雇佣水军制造爆款、
抢单假象，诱导消费者购买，涉
案金额巨大，扰乱正常经营秩
序。日前，多地警方严厉打击相
关乱象，有力规范了行业发展。
对直播带货这一新兴销售模式，
既要“放活”，更要“管好”。

说起直播带货，人们自然
会联想到“网红”。“网红”之所
以具备带货功能，一方面是通
过“网红”通俗易懂的介绍，将
产品特点与消费者实际需求相
结合，消弭消费者与产品之间
的信息差，有助于打破产品销售
中的信息壁垒。另一方面则是
“网红”自带流量，引导网民对其
推介的产品进行关注和购买。

但在利润驱使下，一些机
构和个人在利用“网红”直播带

货时，进行虚假宣传、售卖伪劣
商品，甚至雇佣网络水军、诱导
消费者购买产品。这些行为从
短期看会危害消费环境，损害
消费者利益；从长远看，将透支
消费者信心，影响直播电商产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对直播带货这种新消费
模式而言，需辩证处理“放
活”与“管住”的关系。除了
以包容姿态鼓励新业态生长，
也要及时掐灭发展中出现的不
良苗头，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
题予以坚决查处。如强化反不
正当竞争执法方面的信息共享
与协作联动，加大对不正当竞争
和侵权行为，尤其是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和
惩处力度。要健全新型消费领
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针
对网络水军、大数据“杀熟”、
泄露隐私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侵
权行为，加快推进智慧监管，提
升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协作
水平。李彦臻（摘自《经济日报》）

直播带货虚假火爆现象该治理了

“第一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
记者调查第一学历歧视现象

去老年食堂，上老
年大学，报“夕阳红”旅
行团……近来，年轻人
频频“闯”入老年消费场
景，引发网络热议。
“本来以为社区食

堂是老年人的专属，但
吃过一次后，我的固有
认知被颠覆了。”在上海
市工作的王先生说。近
日，他与妻子在午餐时
间偶然走进位于徐汇区
的一家社区食堂，点了
两荤两素和两份主食，
共花费33元。“就餐体验
非常棒，对我们上班族
也很有吸引力。”他说。

近来，像王先生一
样，“闯”入老年消费场景
的年轻消费者不少。参
加“夕阳红”旅行团，和老
年人一起奔向远方；不想
点外卖，到社区食堂吃一
顿；想上兴趣班，到老年大
学去上课……在网络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开始分享自
己的“蹭老”消费体验，引发热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性价比
高、理性务实”是年轻人选择“蹭
老”消费的主要原因。“年轻人想
要追求的，更多的是消费价值本
身，而不是价格。”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教育
社会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李闯看
来，“蹭老式”消费的出现，是年轻
人消费观念变化的一个体现，“年
轻人受教育程度提高、接触的信
息更为全面，在消费选择上更趋
理性。”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代际
间的消费差异在减少。”李闯表
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老年人
正在以更积极的心态、更具辨识
力的眼光看待消费市场，也更乐
于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

除了兴趣相同，促使年轻人
进入老年消费场景的另一个因素
是差异化的消费体验。如，一些
年轻人厌倦了快节奏的旅游打卡，
开始追随“老年团”的脚步。在社
交平台上，有年轻人将自己参加
“夕阳红”旅行团的经验，制作成
vlog（视频博客）发布到社交平台，
并表示：“没有社交压力、不用费心
安排，也不用担心掉队，真好！”
“在社区等地，针对老年人的

产品、服务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这
说明市场对年轻人的消费需求有
待更多地去了解。”李闯认为，未
来应该鼓励更多机构或商家，针
对年轻人的真实需求，推出一些
新的消费产品和消费模式。

有专家表示，年轻群体与老
年群体在消费领域的交叉，可能
带来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消费
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
表示，年轻人和老年人通过休闲
娱乐旅游的形式，可以增进双方
理解，也能够进一步整合资源。
付子晴 赵琛（摘自《工人日报》）

药品说明书是否“清晰易
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
安全。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住
房城乡建设部、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联合发布12件无障碍环境
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督

促药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推动
药企对药品说明书进行无障碍
改造，让药品说明书看得清、看
得懂，切实保障老年人、残疾人
等特定群体用药安全。

近日，国家药监局也发布
了《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

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在
部分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中开
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
改革试点，优化药品说明书管
理，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
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
问题。 张璁（摘自《人民日报》）

“字小如蚁”看不清？公益诉讼聚焦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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